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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 艾哈迈德。乌尔德。西 迪 。艾吟迈德先生 

( 毛里塔尼亚）

一。导言

1 。大会于 1 9 8 1 年 9 月 1 8 日第4 次全体会议上应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把下列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并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开友计划署；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僻环基金；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联合国发展中內陆国家特别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 ) 世界粮食计划署；

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8 1 - 3 5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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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于 1 9 8 1 年 9 月 2 4 日、 1 0 月 2 日， 1 1 月 9 日至1 3 日、

1 6 日、 1 8 日、 2 0 日、、 2 4 日和2 7 H和 r  2 月 1 日和7 日第3 次、第 6 次和 

第 3 3 次至第4 6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委员会的讨论经过载于有关倚要记 

录 （ A/C。 3/ 3 6 / S R  3、6 和 33—4 6 K

3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Ï

( a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十二章（A / 3 6 / 3 / A ( l 1 2 (第二部 

分 ））和 第 二 十 九 章 29 )  ? I 
( t ) 题 为 "联 合 国 系 统 对 区 域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协 助 联 合 检 査 组 的  

报 告 和 行 政 协 调 委 员 会 对 该 报 告 的 评 论 和 Cori ;  1 和 

Add。 1 ) J

( 0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A / 36/ 478和 Gori;  
1 ) ;

(d) 1 9 8 1 年 1 1 月 9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C. Z/
36/ 4 ) 5

( e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 2

( f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

4 。 9 月 2 4 日第3 次会议上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 

行干事作了★ 绍性发言（A/̂ C. 2/36/SR 3 / 第 1 9 一  3 2 段 ）。

5 。 1 0 月 2 日第6 次会议上，联合国人口活纺基金总干事作了介绍性发言 

(A/C ^xseysR  6 , 第 1 一 5 段 ）。

将并入《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A/36/3yRev. 

Do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g 1 9 8 1 年，补编第8 号 》（E/1981y/48)。 
《同上，补编第 1 1 号 》（S//1981/61//R6V。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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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1 月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2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署长发了言（A/C。Z/36XSB, 3 S , 第 1—2 2 段 ）。

二.提案的审议  

A„ 决议草案 A/g。2/36/J； 64

7 。 1 1 月 1 6 日第4 0 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以属于7 7 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一项题为"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的决议草案（A// 
C。2 / 3 0 A  6 4 )。

8 。 1 1 月 2 0 曰第4 2 次会议上，委员会以 1 1 2 票对零票， 2 0 票弃权， 

通过决议草案A/G。 6 4 ( j m 4  2 段，决议草案一）。

9 : 通过决议草案后，下列国家代表发了言：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丹 麦 （也代表芬兰、冰岛、挪威和端典 ) 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B .决议草案 y c .  2/36/IV 70  和 A/C. 2/36/1； 93

10。 1 I 月 1 6 日第4 0 次会议上，閃比亚代表以孟加拉国、不丹、博茨瓦 

纳、中国、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因比亚、几内亚、意大利、毛里塔尼 

亚、荷兰：尼日尔、挪威，卢旺达、萨摩亚、端典、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汰尔 

特、也门和南斯拉夫的名义提出一项题为"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的决议草案（A/  

C, a / 3 6 / % 7 0 ) ,隨后佛得角、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加入为提案国,该决议 

草案全文如下；

大会,

" J i l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据以设立的大会1 9 6 0 年 1 2 月 1 5 曰第 1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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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V ) 号和 1 9 6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2 1 8 6 ( 工35：工）号决议，以及其后有关该. 
基金的行政和业务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特别是 1 9 0 7 年 1 2 月 1 5 日第2 3 2 1 
(XX工工）号决议、 1 9 7 3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2 2 ( 乂又7 工工工）号决议、 1974  

年 1 2 月 4 日第3 2 4 9 (：0 ；工X )号决议、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4 / 4 2 8号决 

定和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4 2 2号决定。

"满意地注意到如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1 9 8 0 年活劫的报告4 中所述， 

基金的活动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基金在首先向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提 

供及时和有效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

"确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为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提供统一的行政和管理方面 

起中心作用，

"重申需要利用和加强现有机构最不发达国家输送额外资源 , 并确保联合国系 

统内各筹资机构的援助方案之间能够有效协调和相辅相成，

’k 赞赏地注意到对基金一般资源的自愿捐款稳定增如2

“ 已适当考虑到并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业务活动的报告，， 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1 9 日第8 1 / 2 号决定，-特别是关于基金的行政 

费用问题，

'‘ 1 。重申基金的作用和职权是作为一项向首先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优惠性资本援助的补充来源；

DP/536.
A/36/^/Add. 2 9 , 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A/36/5/Rev。1 ) , 第 2 9 草印发。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 1 1 号 》 (E/  
19S1/B  1/Rev。1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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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赞扬联合a 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加强基金活新范围及其势头方面所采取的 

有效措施；

“ 3 。德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其第8 1 / 2 号决定中所提的建议，即 

应让基金在执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支提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方面起直接作用；

" 4 。， 事会审议加强联合国齋本发展基金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优先需要作出 

有效响应的能力的措施，包括增强基金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资本援助和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管理的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其他类型援助之间的相辅相成，以期在执 

行为最不发达，国家而制订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方面尽量扩大这些资源的影响 

和有效利用Ï

" 5 。養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1 9 8 0 年活孰的报告4 中所述的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计划方针和业务政策，并特别强调在提供经费方面、均衡兼 

顾的重要性，必须既能满足低收入集团的基本需要,又能加强生产部门和其他结构 

方面的，弱环节，以期促进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本国自力更生和依靠自力维 

持的加快的经济增长；

" 6 。 决定由基金的一般资金来承付基金的行政和计划支助费用 , 虽然如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仍继续向基金提供实地支助服务和所有总部的行跋支助服务Ï

" 7 . 呼吁尚未向基金作出捐出的国家政府, 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其他有能力的 

国家，向基金的活动提供财政支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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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1 月 2 0 日第4 2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副主摩恩里克，特 尔 .
奥尔斯特先生根振就决议草案A/C .ax se/ L . 7 0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一项决 

议草案（A/C. a/36/L. 93 ) .

1 2 o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2X36/A 93(JüL 
第 4 2 段，决议草案二）。

1 3 .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a/36/ 工。9 3 ,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A/C. 2/  
36/L. 7嫩 回 。

C. 决议草案 A/C. 2^36Xh  71和 A/C. 2X36/L. 92

14. 1 1 月 1 8 日第4 1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以孟加拉国、印度、意大利、

查西哥、挪威、 巴基斯坦、菲律宾、塞内加尔、瑞典、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的名义 

提出一项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的决议草案（A/C. ^ 3 6 / L 。71 X 随后不丹、

加拿大、厄尼多尔、 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巴嫩、荷兰和卡塔尔又加

提案国、该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大会，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1 9 8 1 / 5 6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就其于1 9 8 1 年 5 月 1 1 日至2 2 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提出的报告7 ;

执行局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方案活动所制定的各项原则和方针，特别 

是基金会面向现场工作和面向行动的工作方法；

"深切地意识到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危事到发展中国家执行向本国妇孺提供 

基本服务的各种计划的能力，这方面需要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来增进儿童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8 号 》（；Ĥ 1 981X  

48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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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对依赖自愿捐敦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儿童基金会的牧入情况近来受到 

一些不利因素的打击，表示关切 ,

"考虑到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方案有利实现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的确关目的和目标,

" 1 .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政策和活动 ;
"2 .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 1 9 8 1 / 5 6 号决

议；

" " 3 . 再次确认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与嫩合国第 

主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内关系儿童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后续活动的领导机 

构；

: "4 . 赞扬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和秘书处作出努力增加基金会的收入 , 使基 

金会能够更有效地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作出响应，支助它们执行各种方案以扩 

大为妇孺福利办理的基本服务；

" 5 . 敦促支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活动的所有有关组织，包括各国儿童基金 

会国家委员会和提供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扩大并加 

强它们与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便这些合作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孺谋福利方面发 

挥最大的效率；

" 6 . 向已为儿童基金会的需要作出响应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 并希望更多 

的会员国以这些国家为榜样；

"7.  有答应提供自愿捐款的各国政府尽早付出这些捐敦，使儿童基金

会能够毫不迟延地执行其方案，同时还能保持足够数额的业务资金；

" 8 . 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其捐敦，有可能的话采取多年期递增女式，使儿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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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能够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下还能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对这些国家 

儿童的需要作出响应。"

15. 1 1 月 2 0 日第4 2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 .
特 尔 . 奥尔斯特先生根据对决议草案A/C. 2/36/1*. 7 1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 

出的一现决议草案（A/C。2/36/1. 92 X

1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 3 6 / 工. 92 

( 见第 4 2 段，决议草案三）。

1 7 .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36/1.. 9 2 ,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 A/ 

C. 2/36/L . 7 1 撤回。

1 8 . 通过该决议草案后，落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D .决议草案 A/C。aX36/X. Î7和 A/C. ^ 3 6 / X . 1 1 4

19. 1 1 月 2 0 日第4 2 次会议上，菲律宾代表以孟加拉国、比利时、 J  

i l  M l 利比里亚、荷兰、挪威、菲律宾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名义, 提 

出一项题为"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决议草案（A/C. a/36/L. 7 7 )。随后 

意大利又加入为提案国。该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大会,

"回顾其 1 9 7 0 年 1 2 月 7 日第2 6 5 9 ( x x v ) 号决议 ,

'，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8 ^ 事êl981年 6 
月 1 8 日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第8 1 / 1 号决定 ,9

"1 .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志愿人^ 案在第一十年期间的工作游责良好, 在93 
个国家其中有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活动，并且响应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

同上， 《补编第 1 1 号 》（E /ii^81//61/R ev.l)。 

同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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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1  07号决议提前达到参加服务志愿人员人数一千名的指标；

" 2 . 注意到志愿人员方案在青年和家庭发展服务等方面的活动;
“ 3 . 重申坚信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是响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 

家和新独立国家的需要而进行多过技术合作的一种独特工具；

" 4 . 重新呼吁各国政府、各组织和个人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自愿基金 

捐敦或增加捐敦，使志愿人员方案能够解除眼制其增长的经费因素，并请执行 

协调员找寻确保增加资源的途径及就此事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建议。 ，

2 0 . 菲律宾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对它作了口头修正：

( a ) 将执行部分第3 段第一行中的"重申坚信"改为 "认 为 "；

( à ) 将 "工具 "之前的"独特，，改为 "有价值的 "；

(C )将执行部分第4 段中的" 暇制其增长"改为 "影响方案"。

21. 1 1 月 2 7 日第4 4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 . 特 尔 .
奥尔斯特先生根振对决议草案A/C. 2/36/L. 7 7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一项决 

议草案（A/C. 2/36/A 1 1 4 )。

2 Z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 36/L. 1 1 4  

( 见第 4 2 段，决议草案四）。

23.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36/工. 1 1 4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A/C. Z/ 

36/A 77撤回。

E . 决议草案 A/C. 2/36/g. 89^AXC. 2^36XL^ 131

2 4  1 1 月 2 0 日第4 2 次会议上- 阿尔及利亚代表以属于7 7 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一项题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的决议草案（A/C。2X 36/
A 89 )。该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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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mm  I ■

"回顾其 1 9 7 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命 《行动 

纲领》的第3201  ( S-V I  ) 和 3202  ( S—VI )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第3281  (XXIX)号决议，以及 1975  

年 9 月 1 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 3 6 2 ( S - v 工工）号决议，

"又回顾其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载有《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 》的第35/5 6 号决议，

"再回顾其关于对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的1 9 7 9 年 1 2 
月 2 9 日第33/20  1号决议和1980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8 1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能力的1 9 7 0 年 1 2 月 1 1 H第 

2688  ( X X V ) 号决议和关于技术合作 的新方 针的 1 9 7  5 年 1 1 月 2 8 日 

第 3405  (XXX)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在 1 981年 11月3日和4 日举行的1 9 8 1 年联合国发展活动 

认捐会议上所宣布的捐款数额不够多，

‘审查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年度报告 ,

"1 .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 

业务活动的年度报告；

"2 • 重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应对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国际友展战略》作出实际贡献，在规划和执行这些活劫时，座以这项战略作 

为纲领；

A/36/478和 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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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深表关切的是 : 各国政府和其他来源向列入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 

议的基金和方案所作捐输陷入停顿，在许多情形下其实际价值甚至下降，尽管 

对于各种方案和基金已有议定的指标和筹资数额，这种情况对于有关組织有没 

有能力维持其业务方案的真实价值，以便通过联合国系统支助发展中国家在多 

速减让性协助方面日益增加的需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 4 。再度大力促请各国政府在日益可以激计、持续不断和有保证的基础 

上，迅速和大幅度地增加其对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捐敦实值，并 

且特别要求那些总的表现与它们的能力不相称的发达国家大量增加捐款实值；

“ 5 .  i 所有友达国家政府和那些有能力这祥做的国家政府通知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它们为响应本决议和其他有关的大会决议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讓, 
将它们的捐助范围扩大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场，以期实现各种方案 

和基金已有的议定指标和筹资数额；

" 6 . 决定定期审査和监测每年举行的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是否达到 

为促进业务活动调动资源的各项指标，并请总干事在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的年度报告中，载列他同有关组织协商后就如何审查和监测各项指标的程序所 

提出的建议；

" 7 . 深为关切在促使联合国系统内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构、组织 

和机关有更稳定的财政基雄方面进展太慢，大力促请一切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 

作出多年性的认捐，应考虑到需要在可激计的，持续不新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 

大幅度地增如资源的实值；

" 8 .  联合国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基金和方案的理事机关，就如何 

在可预计的、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增加资源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可能 

的话，包括制订筹资指标在内，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建议；



" 9 .遺总干事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就如何在可预计的，

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泰袖上增加资源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包括制订资源指标 

的可行性，提出建议要考虑到必须提高官方发展後助的总额 ;

‘1 0 . 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2 7 日第8 1 / 1 6 号决 

议的第4 段，理事会在该段中促请署长减少开发计划署的行政须算，以及數促 

所有联合国系统内从♦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构、组织和机关的理事机关把尽 

量减低行政费用命间接费用作为一项一般指导原则，以期增加用来满足发展中 

国家授助要求的那些资源所占的比例；

‘1 1 . 促请所有联合国系统内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构、组织和机关在 

下列方面更多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在当地或有关区城采购物资和没备进行训 

练、提供便利以增加使用当地的承包商、以及征聘训策技术和管理人员；

"12. ÿ 总干事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就如何提高发展中 

国家参加Ü 行联合国系统友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所有方案加项目的具体方法和途 

径，提出建议；

"13. 联合国系统内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构，组织和机关的理事机

关，采取大会第3 5 / 8 1 号决议第8 段所要求的行动，并且请总干事在编制同 

一■决议第 1 8 段所要求的建议时，考虑到上述理事机关作出的反应和各国代表 

团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对这些反应所作的评论；

" 1 4 . 欢迎秘书长按照k 会第 34^2 13号决议第6 段所建立的协商程序。大 

会在该段中要求通过驻地协调专员同各国政府协商。并且要求所有有关组织在 

国家一级和其后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参与工作，以及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 

机构、组织和机关的行政首长在这一过程上充分合作：请总干事在其年度报告 

中列入关于这些协商成果的资料；

■ "15. i 慈干事在其年度报告中9 按照 1 9 8 1 年年度报告的同样方式，

提供有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综合统计资料；并且在其报告中分开 

单独载列关于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和联国环境规划署基金的资料。

a/3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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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1 2 月 7 日第4 6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i l主席恩里克，特 尔 .
奥尔斯特先生根糖对决议草案A/C. 2/36/1^ 8 9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一项决 

议草案（Â/C. 2/36/1,  1 3 1 ) .

2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36/It  131  

( 见第 4 2 段’决议草案五

2 7 .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 / 3 6 / ;  1 3 1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A/
C. 2/36/1^ 8 g 撤回，

2 8 . 通过该决议草案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了言（见 A/C. 2/  
3 6 / S R . 4 6 ) .

ÿ，.
决议草案 A/C. 2 / 3 6 / l i  10 7 卸 A/q 2 / 3 6 / h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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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1 1 月 2 0 日第4 2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以阿尔及利亚、阿报廷、孟 

加拉圓、不丹、布隆迪、厄瓜多瓜、埃及、芬兰、印度、意大利、牙买加、利比里 

亚、马拉维、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 已基斯坦、卢旺达，圣A 西亚、斯 

里兰卡、苏丹、土耳其、乌干达、南斯拉夫，赞比亚加津巴布韦的名义, 提出了一 

项题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决议草案（ A/C. 2/ 36/ A 1 0 7 1 随后安哥拉、 

乍得，中非共和国、閃比亚激马里加入为提案国, 该决议享案全文如下:

"大会 ,

"'0顾 其 载 有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1974 
年 5 月 1 日第3 2 0 1 ( S - V I ) 和 3 2 0 2 ( S —V I ) 号决议、载有《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5  6 号决议、关于 

对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的1 9 8 0 年 1 2 月 Ô日第35/81  

号决议以及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 9 8 0 年 1 2 月 5 曰第3 5 / 8  3 号决 

议,

"再次确认联合国开度计划署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工作所作出的独特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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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献，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以及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关于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报告的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1 98 1 / 5 9号决 

议，

"对自愿捐敦未按已定增长目标增长的情况表示关切,

"意识到在进行各种努力争取更多自愿捐敦的同时，正在采取步骤进一步提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质量、效率和功效，

"注意到理事会决定为了对 1 982—1 98 6^ 第三々计划周期进行事先规划起 

见，仍然假设自愿捐敦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1 4 % ,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1 9 8 1 年 9 月 2 4 日向大会第二 

委员会所作的发言，

"1  . 满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和其中所载的 

决定；

"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1 9 8  1 / 5 9 号决

议；

"3 . 强调要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各项目的和目标就 

必须再次重视技术合作并大量增加为此目的而提供的资源；

"4 . 又强调有需要进一步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工作精倚化和合理 

化, 并赞同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2 7 日第8 1 / 3  7 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 1 1 号》（E / 1981X  
61/^ev. 1)
参看 A/C. a/Be/SR. 3 , 第 1 9 至 2 4 段。

参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 1 1 号 》（E// 
1981/61/<Rev. 1 )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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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为进一步提高计划署的素质、效率和功效 

所作出的努力，并鼓励署长继续加强这种努力；

" 6 . 对在1981年联合国发费活动认捐会议上宣布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82  

年 的 经 费 认 捐 .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增加其向开发 

计划署提供的自愿捕款的政府, 表示感it ;

" 7 . 不过， 对预料的 1 9 « 2和 1 9 8 3 年盤个自愿捐敦不足的情况，会严 

重地影响到联合国发展系统 为发展 中国家 的利益 的业务 活动，深表关

塑；

" 8 。 坚决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其自愿捐款未反映其能力的国家的政府作出 

捐献Æ 申审查它们的努力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建立一个健全的财政基础所 

需要特资源，以期执行开发计划署为1 9 8 2 至 1 9 8 6 年第三个规划周期所 

规划好的活动，这方面为了« 先规划，假 i文了全期资源的平均年增率至少为 

1 4% ;
... ;  • 

" 9 . 呼吁各国政府在更能够预料，持续和可靠的基础上，向联合国开发计

署提供自愿捐款；

" 1 0 .遣_参加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所有国际组织， 在 其 总 部 之 间 以 及 在  

其外地一级之间，加强相互协调，以改进技术拔助的盤体配合工作，特别是使 

驻地协调员能够代表联合国发展系统作为在国家一级的中枢协调当局 ;

* 1 1 . 决定从 1 9 8 3 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广泛的政策审查，审查在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措导下由开发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金和计划，但有一项 

了解, 即应在不举行会议的那一年内，就这些资金和方案的情况向理事会提出 

简短的报告，包括一份财务报表，并请理事会据此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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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1 2 月 1 H第 4 5 次会议上，委员会牧到了委员会到主席恩里克•特尔• 
奥尔斯特先生根据就该决议草案A/C. 2 / 3 6 / A  1 0 7 进行非正武协商提出的一项 

决议草案（A/C. 2 / 3 6 / l i  1 2 1 )。

3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对决议草案A/C. 2/36/L . 1 2 1 提出口 

头修正，即在执行郁分第5 段的 " 但"字后面增添" ，除其他事项外，，，等字，

3 2 .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A/C. 2/36/J； 1 2 1 (参看 

第 4 2 段 ’ 决议草案六；

3 3 .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 36 / 1 ,  1 2 1 ,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A/

C 2/36/Xi 107 撤回。

G . 决议草案 A/C. 2/36/J^ 91 愈 A/C. 2 / 3 6 / I t l 3 0

3 4 .  1 1 月 2 4 日第4 3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孟加拉S 、 中国、 日本、 

墨西哥、 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乌拉圭命南斯拉夫的名义,提出了一 

项题为"设立联合国人口奖" 的决议草案 (A/C 2/36/Ii 91 随后印度、马 

来西亚允苏里南加入为提案圓。该决议草案全义如下：

"大会 ,

" 回顾 1 9 7 4 年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并满意地注意到联合

国对执行该项计划作出的重大贡献，

"认识到联合国和联合国人口活劫基金编写的报告内叙述的人口趋势所涉的

经济如社会问题 , 特别是关于友展，报告指出派测世界人口将从1 9 8 0 年的

4 4 f乙增长到2 0 0 0 年的约6 1 亿，

“ 认识到必须特别在每一国家的个人和社会层次按照国家计划和优先次序，

《 1 9 7 4 年 8 月 1 9 日至3 0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口会 

议的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 e / 7 5 .  X工工工. 3 ),.第一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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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大家更加认识和了解人口问题，

‘‘ 还 iUH到为促成上述目标而设立人口奖的特殊意义 ,

“ 1 . 决定设立一种年度奖 , 名为 "联合国人口奖" ，通过联合国发给对人 

口问題的认识或对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若干人，或一个 

机构 Î

“ 2 . 通过联合国人口奖章程 , 其全文列为本决议的附件 ;

"3. 秘书长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协商，按照章程，作出必要的

安排，于 1 9 8 3 年开始发奖；

« 4 . 请秘书长设立信托基金接受人口奖捐款；

" 5 . 决定有关人口奖的-■切赛用应由人口奖信托基金负担。

" 附 件

" 联合国人口奖章程

" 第 1 条 

" 目 的

" 人口奖的目的是嚴嚴人民努力从事有关人口的活助和增进对人口间题的认识 

以促进人口问题的解失

"第 2 条 

"人口奖-

" 1 . 人口奖应每年发给对增进人口问题的"ian或对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最 

杰出贡献的一个人 , 若千人，或一个机构。联合国系统的组织的现任工作人员 

无资格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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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口奖应包括奖状、金奖牌和奖金。 奖金数额应由秘书长每年按照 

人口奖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予以决定。

" 3 . 人口奖应于每年三月初宣布并应由秘书长于六月中旬发给。

"第 3 条 

‘‘财务事项

" 1 . 一■切有关人口奖的财务资源应由各会员国专为人口奖捐助的款项构成。

" 2 . 人口笑捐款应存入秘书长按.照本决议规定设立的联合国人口奖信托基 

金 （以下筒称信托基金）。

" 3 . 信托基金应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代表秘书长管理。

"4. 一切有关人口奖的费用应在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项下开支。 管理赛 

用数额应当尽量低。

" 5.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应向大会提出关于人口奖和信托基金的年 

度很昔。 .

" 第 4 条 

" 得奖者的选定

" 1 . 得奖的个人或机构应由人口奖委员会从按照下面第5 条规定提名的侯 

选者中选定  人口奖委员会组成如下：

" ( a ) 捐款给人口奖的各会员国的常驻联合国代录；

" (t>)秘书长；

" (。) 联食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

"(d) 上述人口奖委员会成员选足的对有关人口的活纺作出重大贡献的 

名人，任期五年。此种名人人数应少于政府代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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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人口奖委员会应自行制定议事规则。

" 第5 条

'‘候选者的提名

" 1 . 人口奖候选者的提名可由下列各万面书面提出：

" ( a )会员国政府；

"(13)从事有关人口的活动的政府间组织；

" ( c )在联合国具有咨商地位的有关人口的非政府组织；

"(d) 人口学科或有关人口科目的大学教授和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的首 

长；

" ( e )人口奖的得奖者。 ，

" 2 . 提名送达秘书长的H期不得迟于审议某年候选者的前一年的 I 2 月 

3 1 日。

" 3 . 人口奖委员会应于二月份内召开会议选定.该年的得奖者.

"第 6 条 

" 料 处

'联合国人口活劫基金总干事应担任人口奖委员会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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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 2 月 7 日第4 6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特尔*
奥尔斯特先生根据对决议草案A/C. 2/36/L 9 1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一项决 

议草案（A/C. 2/36/ ii 1 3 0 )。

3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36/L 130  

( 见第 4 2 段，决议草案七），

3 7 .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A/C。2/36/L 1 3 0 ,各提案国便将决议草案A/C. 2/ 

36/1. 91 撤回。

38， 通过该决议草案后，丹麦代表以北改国家的名义发了言（见 A/C。2/36/  

SR 46) .

H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1 / 8 5号决议建议的决议草案

39. 1 1 月 2 7 日第4 4 次会议上，委员会牧到了 1 9 8 1 年 1 1 月 2 日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题为" 1 9 8 3 - 1 9 8 4 ^ 世界粮食计划署认捐指标" 的第 1 9 8 1 / 8 5 号 

决议，其中附有建议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

4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1 / 8 5  

号决议所建议的决议草案（见第 4 2 段，决议草案八）•

工。决定草案

41. 1 2 月 7 日第4 6 次会议，委员会注意到题为 "联合国系统对域国家间

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 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 

(A/36/101  和 Corr. 1 和 Add. 1 ) (见第 4 3 段 ）.

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4 Z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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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一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大会，

回顾其 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第3 1 / 1  7 7 号决议，该决议核准了联

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

又回顾其 1 9 7  7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2 / 1  1 3 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3 / 8 5 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2 0 9 号 决 议 和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8 2 号决议，

注，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 9 7 9 年 6 月 3 曰第 1 2 3(7)号决议 ，̂和 

联合Ù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0 年 6 月 2 6 曰第8 0 / 2  1 号决定"和 1 9 8 1  
年 0 月1 9 日第8 1 / 3 号决定， ’7

齒顾大会 I 9 8 0 年 I 2 月 5 日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的第3 5 / 5  6 号决议及其中的有关现定，尤其是第 1 5 2 至 I 5 5 段，

进一步回顾 1 9 8 1 年 9 月 I 日至 I 4 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所通过的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的 有 各 段 "

，， 《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录》，第一卷 , 《报告和附俘》（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 7 9 . 工3； D. 1 4 ) , 第一部分，À节 ，

, 6 参 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 1 9 8 0 年 , 补编第 1 2 号 》， 

(E /1980/42/Rev. 第十一章，

17 :« 《同_ h l 9  8 1 年，补编第 11 号 》（E/1981/61/Kev.  1 ) , 附件一。

18 A/CONF. 104/22 和 Ad(\ 1，第一部分， A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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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入世界市场是发展中內陆国家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的一 

个组成部分，

铭记着大多数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内陆国家，

， 方自特别基金成立以来认捐的数颗一直很少，深表关切，

注意到报掘秘书长应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2  0 7 号决议要求 

所编写的报告，如果要特别基金确能提供大量資金以降低发展中陆国家实际过境

费用，各方就必须向特别基金大量增加捐款，

又注露到要求特别基金援助的活动都是联合国系统其他来源所资助的那类活教以 

外的，并且性质一般也不同，

1. 敦促所有会员国适当考虑到影响发展中内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珠限 

制因素；

2 . 吁请所有捐助国审查它们对联合国发展中巧陆国家特别基淹的立场态度 , 

以期向特别基金提供更多支援 Î

3 . 又吁请所有会员国g 特别是发达国家， 以及多边和双进的供资机狗向特别 

基金懷慨捐助，以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千年Ü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关于发展 

中巧陆国家的猎施；

4. 请联舍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和其他有关机构 

行政主管协商，继续在临时安排的范围内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考虑 

到使每个有关的国家都获得适当的技术与财政援助。

A / S -U / 5和Corr. 1 ,附件，第 3 0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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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大会，

回顾联舍国資本发展基金据以谈立的大会I 9 6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1521  
(XV)号和 1 9 6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21  s e (XXI)号决议，以及其后有关该基 

金的行政和业务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特别是 1 9 6 7 年 1 2 月 1 5 日第2 3 2 1 
( X X I I )号 决 议 ，1 9 7 3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2 2 ( x x v 工工工）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4 日第3549  (XXIX)号决议 .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第. . . . .
34 / 128号决定和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5/^422号决定，

满意地注意到如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1 9 8 0 年活动的报告2。中所述 , 

基金的业务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基金在首先向发展申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 

家提及时和有效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

确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为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提供统一的管理和行政方 

面的中心作用，

重申需要利用和加强现有机构向最不发达国家输送额外资源，并确保联合 

国系统内各筹资机构的援助方案之间能够有效协调和相辅相成，

又赞赏地注意到对基金一般资源的自愿捐敦不断增加，.

已适当考虑到并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业务活动的报告第29章和咲

20 DP/536.

2» A/36/3/Add. 2 9 . 将并入《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U/36/3/i^e V. 1 h 第 2 g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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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开发计楚<1署理事会 1 9 8 1 年 6 月 1 9 日第8 1 X 2 号决定, 2 2 特别是关于 

基金的行政费用问题，

1 . 重申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作用和职权是作为一项最不发达的发展中 

国家提供优惠性资本援助的首要补充来源；’

2 .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加强基金活动范围及其势头方面所采取 

的有效措施；

3 . 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其第8 1 X 2 号决定中所提的建议， 

即应让基金在执行1 9 8 1 年 9 月 1 日至1 4 日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y  
方面能起直接作用；

4 . 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审议加强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对最不发达 

国家的优先需i 作出有效响应的能力的措施，包括增强基金向最不发达国家提 

供的资本援助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其他类型援 

助之间的相辅相嫩1  施以期在执行为最不发达国家而制订的《1 9 8 0 年代新的 

实质性行动纲领》方面尽量扩大这些资源的影响并作有效利用；

5 . 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1 9 8 0 年活动的报告1 中所述 

的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计划方针和业务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分配经费方面取 

得均衡的重要性, 既能满足低收入集团的基本需要 , 又能加强生产部门和 

其他结构.性的胆滞环节，以期促进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自力更生 

和依靠自力维持的加速的经济增长；

6 . 决定由基金的一般资金来承付基金的行政和计划支助费用 ; 同时，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仍将继续向基金提供实地支助服务和所有总部的行政支助服务 ;
22参 看 《袋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I 年，补编第 1 1 号 》（E / 1981/  

61 / Rev，1 /附件一，

„ A/COITF。10V 122 ;和 Add, 1 ,第一部分，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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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其他有能力7 . ^ 尚 未 向 基 金 捐 款 的 各 国 政 府 ，

補敦的国家，向基金的活动提供财政支助。

决议草案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大会，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1 9 8 1 X 5 6 号决议 ,

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关于 1 9 8  1 年 5 月 1 1 日至2 2 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的报告2S

重申执行局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方案活动所制定的各项原则和方针,特别 

是基金会面向当地工作积面向行动的工作方法，和保持行政费用对方案费用的

低比率的情形， ’

深切地意识到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危香到发展中国家执行各种向本国儿童 

和毋亲提供基本服务的计划的能力, 这需要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来增进儿童 

的.福利， .
对依赖自愿捐敦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儿童基金会的收入情况近来受到 

一些不利因素的打击，表示关切 ,

铭记着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方案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的有关目的和目标,2-

1 *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政策和活动;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 1 9 8 1 / 5  6 号决

议；

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8 号 》（E / 1981X  
48X

" 大会第3 5/^5 0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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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确认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与联合国第 

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内关系儿童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后续活场的领导机 

构；

4 。赞扬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和秘书处作出努力增加基金会的收入, 使基 

金会能够更有效地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作出响应，支助它们执行各种方案以扩

大为儿童和母亲谋福利的基本服务；

5 。敦 促 支 助 基 企 会 活 动 的 所 有 有 关 组 织 ， 包括各国童基金  

会国家委员会和提供合作的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組织，扩大并加 

强它们与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使这些合作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和母亲谋福利 

方面发挥最大的效率；

6 。 向已为基金会的需要作出响应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 并希望更多 

的会员国以这些国家为榜样；

7 。̂ 有答应提供自愿捐敦的各菌政府尽早付出这些捐敦，使儿童基金 

会能够毫不返延地执行其方案, 同时还能保持足够数倾的业务资金；

8 。 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其捐款 , 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多^ 递增，使儿童基金 

会能够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下还能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童的需要作出哺应。
♦

决议草案四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大会 ,

回顾其 1 9 7 0 年 1 2 月 7 日第26591 XXV)号决议，

对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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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及其 1 9 8 1 年 

6 月 1 8 日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第8 1 / 1 号决定，

1 。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第一个十年工作的成绩良好,在包 

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內的9 3 个国家进行活动，并且响应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第34/ 107号决议提前达到參加服务志愿人员人数一千名的指标；

2 。注意到本方案在青年和家庭发展服务方面的活动 ;

3 。认为本方案是响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需 

要而进行多边技术合作的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4 . 重新呼吁各国政府、 各组织和个人向联合国志人员特别自媳基金捐 

款或增加捐款，使志愿人员方案能够解除影响方案的经费限制；并请执行协调 

员找寻确保增如资源的途径 , 及就此事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建议。

决议草案五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回顾其 1 9 7 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行动纲 

领 》的第3 2 0 1 ( S - Y I )和 3 2 0 2 ( S  —V I )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载 

有 《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第 3281 ( x x i x )号决议，以及 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 3 6 2 ( S —V I I ) 号决议，

又回顾其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载有《联合国第H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的第 3 5 X 5 0 号决议，

《同上，补编第 1 1 号 》 (EX1981X61/REV. 1 )。 

" .同上，附f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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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顾其关于对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的1 9 7 9 年 1 月 29 

日第33X 201号决议和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8 1 号决议，

其 关 于 联 合 国 发 展 系 统 的 能 力 的 1 9 7 0 年 1 2 月 1 1 日第2688  
( XXV)等决议和关于技术合作的新方针的1 9 7 5 年 1 1 月 2 8 日第3 4 0 5 ( 义工1 )

号决议，

深感关切地注意到1 9 8 1 年 1 1 月 3 日和4 日举行的1 9  8 1 年联合国发:展 

活动认捐会议的结果，

审查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关于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年 

度报告，

重申世界上有大量的资源、物力和人力继续用于军备，不利于国际安全和达成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呼吁各国政 

府采取真裁军领城的有效措施以增加.把目前用于军事的资源转而用于经济与社会 

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可能性，

1 .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在友展方面的业 

务活动的年度报告；注意到总干事查明的可以取得更大进展的领域；

2 . 重申联合国系统在发展业务活动应对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际友展战略》作出实际贡献 , 在规划和执行这些活动时，应以这项战略作为纲领；

3 . 深表关切的是: 各国政府和其他来源对列入联合国发展活访认捐会议的基 

金和方案所作的自愿捐款总额停滞不前，在许多情形下达不到各有关政府间机构的 

既定目林，这种情况对于有关组织有没有能力维持其业务方案的水平，以便通过联 

合国系统支助发展中国家在多进减让性协助方面日益增加的需要，产生了严重的影 

响；

2广 A / 36/ 478和 C0吼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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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坚决重申必须在日益可以预计的、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大幅度地 

切 实 增 用 的 资 源 流 动 ；关于这点，便请所有国家，特别是那摩总的表现 

与它们的能力不相称的发达国家，迅速和大幅度地增加它们对朕合国系统发展方面

的业务活动的捐款；

5. 1  所有国家通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它们为响应本决议和其他有关的大会 

决议所已采取的或打算采取的步骤，同时要考愿到各有关政府机构的既定目标；

6 . 决 定 定 期 审 査 和 评 价 的 业 务 活 动 用 的 资 源 的 调 动 情 况 , 同时考虑 

到各有关政府间机构的既定目标；为此目的，请发展和国际经济舍作总干事在他向 

大会提出的年度报音内载列各国政府按照本决议第5 段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以及他的意见和建议；
:'v . •

7 . 深表关切在促使联含国系统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纺的机关、组织和机构 

有更# 定的财政基础方面进展太慢；关于这点，促请一切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在认 

捕时指出它们也许可以作出对一个的多年期间的捐敦数额，同时要考虑到必须确保 

在日益可®计的、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增加资源的实值；

8. 重申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关、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掛酌审议如何在日 

益可予计的、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增调供发乾»业务活教用的资源的具 

体方法和途径；请友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编写他提交大会第三千八届会议的 

报告时考虑到这些审议结果；

9 „ 欢迎联舍 g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I 年 6 月 2 7 日 第 81  /  I 6 号决议 

第 4 段，"其中促请署长减少开发计划署的行政予算；促请联舍国系統内所有从事发 

展方面业务活執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把尽量减低行政费用和同接费用作

29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 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补编第 1 1 号 》（exi981/^  
61/REV。1 )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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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般指导原则，以期增加可用来满足友展中国家的後勒要求的资源所占的比例；

10 .f 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关、組织和机构采取适当 

措施，以求在下列方面更多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在当地或有关区楼采腐物資 

和设备，进行训练和提供服务，提供便利以增加便用当地的承包商，以及征聘训练、 

技术和管理人员，同时要铭记着联舍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3 0 日第 

8 1 / 2 8 号决定；"

1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中，就 

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参加执行联合国系统的发展方面的业务活教的方案和项目的具体 

方法和途径提出建议Î 同时要铭记着大会第3 5 / 8 1号决议第8 、 9 、 1 0 段；

12._^联舍国系统内从事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幼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 

采取大会第3 5 / 8 1号决议第8 、 9 、 I I 段所要求的行翁； 请秘书长和这些机失 

组织和机构的首长提供关于这些理事机关所采取的斤纺的资料；请发展和国际经济 

舍作总干事在他向大会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载列这些資料和他自 

己的建议；又请总干事在编制同一决议第I 8 段所要求的建议时，考愿到上述理事 

机关作出的反应和各国代表团在大会第三千六届会议期间对这些反应所作的评论；

13  . 欢迎秘书长按照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4X213号决议第6 段所 

建立的协商程序 , 其中大会要求通过驻地协调专员同各国政府协商P 并且要求所有 

有关組织在国家一级和其后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参与工作；要求联令国系統巧各有 

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的^?政首长在这一过程上充分合作；请发展和国除经济合作总 

干事在其年度报舌内列入关于这些协商成果的资料；

1 4 .请发展和国际经济舍作总干事在其年度报告内按照I 9 8 I 年年度报告的 

同样方式提供有关联合国系统在发乾^ 的'业务活动的综合统计資料$ 弁且在其很告 

中分别载列关于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和联合国环境现划署基金的资科， 

以及载列从事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坊的组织的行政、方案和其他支助费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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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大会，

回顾其 1 9 7 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 《行动 

纲领》的第 3 2 0 1 ( 3 —7 工）和 3 2 0 2 ( 8 —7 工）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载 

有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度展战略》的第3 5 / 5 6号决议、1 9 8 0 年 12  
月 5 日关于对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的第3 5 / 8 1号决议以及 

1 9 8 0年 1 2 月 5 日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第3 5 / 8 3号决议 ,

i 再次确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工作所作出的独特而重要 

的贡献，

'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千八届会议的报告" 以及经济及社会 

理★会关于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报告的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 1 9 8 1 / 5 9 号决议 ,

过自愿捐款额低于假定的总的资源平均年增长率，表示关切 ,

意识到在进行各种努力争取更多自愿捐款的同时,正在采取步課进一步提 

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质量、效率和功效，

注意到理事会决定为了事先规划对1 9 8 2 — 1 9 8 6 年第三个计划周期 

起见，仍然假定总的资源平均年增长率至少为14 %,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1 9 8 1 年 9 月 2 4 日向第二委员会 

所作的友言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 年 ，补编第 1 1 号 》（E/1981/  
6 1 / R e v . 1 ) „

" 参看 a/G0 2/36/SR»3 ,第 19  至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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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载于大会1970f~12^ 1 1 日第2 6 8 8 (XXV)号决议附件的《1 9 7 0 年协

商一致意见》仍然有效，

1 . 满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和其中所载的 

决定；"
2 /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 1 9 8 1 / 5 9 号决议；

3 . 强调要实现联合国第三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各项目的和目标"就 

必须重新着重技术合作并大量增加为此目的而提供的资源；

4 . 又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2 7 日使理事会的工 

作精简化和合理化的第81/ 37号决定； "

5 .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为进一步提高计划署的素质、效率和功效 

所作出的努力，并鼓廣署长继续并加强这种努力，但除其他♦ 项外，要考虑到 

需要按照理事会1 9 8 1 年 6 月 2 7 日第8 1 X 1  6 号决定第4 段的规定，限 

制行政支出，以便尽量增加计划的执行量；"

6 . 对在 1 9 8 1 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82  

年的经费宣布捐敦或宣布有意捐款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特别 

是始终增加其向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自愿捐敦的政府，表示感谢 ;

7 .  m i 9 8 2 年自愿捐敦总额可能不足，对联合a 开发计划署第三个计 

划周期拟议中的计划执行量会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深表关切 ;

8 . 敦促各国政府，特别是其自愿捐敦未反映其能力的各国政府作出捐献， 

重新努力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建全的财政基袖所需要的资源，以期执行开

" 大会第3 5 X 5  6 号决议，附件。

"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1 年，补编第 1 1 号 M E/ 1 9 8 1 /  

61/R® V。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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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划署为1 9 8 2 至 1 9 8 6 年第三小计划周期所规划的活动9 为了预先规剑， 

已假定总的资源的平均年增长率至少为I 4 %;

9 . 坚决重申需要在日益能够预料的、趣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大 

幅度增加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资源，而且资源的实值要有增长，在这方 

面,欢迎理事会第8 1 / 3 7 号决定中作出的决定， 即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这 

个问题；

1 0 . 重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第8 1 X 1  6 号决定中，请署长继续 

同各捐助国协商，以期筹足为1 9 8 2 -  1 9 8 6 年预定的资源数额，从而维 

持经理事会核定的各参与国家在1 9 8 2 - 1 9 8 6 年第三个计划周期的计划 

规划水平；

1 1 . 决定从 1 9 8 3 年开始 , 每两年进行一次广泛的政策审査，审查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指导下由开发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金和计划9 但有一项了 

解，即应在不举行会议的那一年内，就这些资金和计划的情况向理事会提出筒 

短的报告 , 包括一份财务报表，并请理事会相应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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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七 

设立联合国人口笑

大会 ,
mm 1 9 7 4 年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并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对执行该项计划作出的重大贡献，

认识到联合国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编写的报告内叙述的人口趋势所涉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发展，报告指出预测世界人口将从1 9 8 0 年的 

4 4 亿增长到2 0 0 0 年的约6 1 亿，

认识到必须特别在每一国家的个人和社会展次按照国家计划和优先次序， 

促使大家更加认识和了解人口问题 ,
还认识到为促成上述目标而设立人口奖的特殊意义 ,
1 . 决定设立一种年度奖，名为联合国人口奖，通过联合国发给对人口问 

题的认识或对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苦干人 , 或一♦ 机构 ;
2 . 通过联合国人口奖章程，其全文列为本决议的附件；

3.  f ；秘书长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协商，按照章程，作出必要的 

安排，于 1 9 8 3 年开始发奖；

4 .  J I 秘书长设立联合国人口奖信托基金接受人口奖自愿捐敦；

5 . 决定有关人口奖的一切费用应由信托基金负担。

《 1 9 7 4 年 8 月 1 9 日至3 0 曰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人口会i义的报 

告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x]ir .3 ) ,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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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人口奖章程 

第 1 条 

目 的

联合国人口奖（下称人口奖）的目的是鼓励人民努力从事有关人口的活动和增 

进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以促进人口问题的解决，

第 2 条

人口奖

1 . 人口奖应每年发给对増进人口问题的iU只或对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最杰出 

贡献的一个人、若干人、或一个机构。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人员、机关或组织无资格 

获奖。

2 . 人口奖应包括奖状、金奖牌和奖金。奖金数额应由秘书长每年按照人口奖 

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予以决定。

3 . 得奖的一个或以上的♦人或机构应于每年三月初宣布并应由秘书长于六月 

中颁奖。

第 3 条 

财务事项

1 . 一切有关人口奖的财务资源应由各会员国专为人口奖捐助的自愿款项构成,
2 . 人口奖捐敦应存入秘书长按照本决议规定设立的联合国人口奖信托基金。

3 . 信托基金应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代表秘书长管理。

4 .  一切有关人口奖.的费用应在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项下开支。管理赛用数额 

应当尽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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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应向大会提出关于人口奖和信托基金的年度报

告。

第 4 条

得奖者的选定

1 . 得奖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或机构应由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从按照下面 

第 5 条规定提名的候选者中选定。人口奖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 a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定的十小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任期三年，须充 

分照顾到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和需否包括对人口奖捐款的会员国；

( b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是当然成员；

(C) 上述委员会成员选定的对有关人口活动作出重大的贡献的五位名人以 

顾问身分作为名誉会员，任期三年 , 可以连任。

2 .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应担任委员会的秘书。

3 , 委员会的议事规爾应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制订。

第 5 条

候选者的提名

1 人口奖候选者的提名可由下列各方面书面提出：

(a ) '会员国政府；

( b ) 从事有关人口的活动的政府间组织；

( C ) ' 在联合国具有咨商地位的有关人口的非政府组织；

( d )人口学科或有关人口科目的大学教授和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的首长；

( e ) 人口奖的得奖者。

2 . 提名送达秘书长的日期不得迟于审议某年候选者的前一年的1 2 月 3 1 曰。

3 .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应于二月份召开会议选定该年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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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八 

世界粮食方案1983-1984年期间认捐指标

丝 ,

回顾其1 9 6 5年 1 2 月 2 0 日第 2 0 9 5 (叉叉） 号决议第1段的规定，其中 

决定Ü 次认捐会议前审查世界精食方案，

又回顾其 1 9 7  7年 1 2 月 1 5 0 第 32/112号决议第4 段的规定，其中指 

定：按照上述第2 0 9 5 ( x x ) 号决议的规定审查梭食方案后，至返应于1 9  8 2 

年初召开下一次的认捐会议，届时邀请各圓政府认定1 9 8 3 年 和 1 9 8 4年的捐 

敦，以期达到大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經织大会届时所建议的指标 ,

再回顾《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第90段所载的建议: 世界 

粮食方案资源应予增加，座尽力达到为这;个方案的经常资源所商定的本" 发展十 

年 " 期间每两年期的指标，

注意到根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1981 

年第二届常会进行了对梭食方案的审查工作，

审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 1 1月 2 日第1981/85号决议以及粮 

食援和方案委员会第六个年度报告内所载的建议 ,《

了解到世界粮食计划署自创立以来所提供的多迫粮食援助的价值，有必麥继 

续进行此项行动，既作为一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上的资本投资, 也作为一种 

应付粮食紧急需要的手段；

36

大会第35/56号决议。 

E / 1 9 8 1 / 8 4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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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  9 8 3 和 1 9 8 4两年自愿捐敦的指标为1 2 亿美元，其中至少 

总数的三分之一应为现金及 ( 或 ）服务；

2 . 促请联舍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各成员和誤系成员尽一切努 

力，保证完全达到这项指标；

3 .  f 秘书长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合作，为此目的于1 9 8 2 年 

初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一次认捐会议；

4 .  世界粮食计划署按照大会第2 0 9 5 ( X X ) 号决议的规定进行审查 

后，至返应于1 9 8 4 年初召开下次的认捐会议，届时邀请各国政府认定 1985 
- 1  9 8 6 两年期的捐敦，以期达到大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届时所建 

议的指标。

4 3 . 同时，第二委员会也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联合国系统对 

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

大会注意到题为" 联合国系统对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 的联合 

检查组的报告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

" A/36/101和 A d d . l


